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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9_98_B3_E5

_85_89_E7_BB_BF_E6_c36_52760.htm 原告北京阳光绿洲旅行

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190号。 法定代表人

袁桂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长山，男，汉族，1974年9

月8日出生，北京阳光绿洲旅行社总经理，住北京市崇文区杨

家园10号。 委托代理人赫英强，北京市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 被告北京三七二一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

华东路8号和乔大厦B座610室。 法定代表人齐向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滕仁林，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

北京长城国际旅行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19号

。 法定代表人范洪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戴福堂，北京市

集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丹丹，女，汉族，1979

年1月12日出生，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职员，住黑龙江省宝

清县宝清镇12区20组6号。 原告北京阳光绿洲旅行社（以下简

称阳光旅行社）与被告北京三七二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七二一公司）、被告北京长城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长

城国旅）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于2004年12月21日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05年3月23日和6月6日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光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袁长山、赫英

强，被告三七二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滕仁林，被告长城国旅

的委托代理人戴福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阳光旅行社诉称：原告于2003年8月经国家信息产业部、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批准设立“北京旅游网”网站。同年3月，

原告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第42类互联网与



信息服务商标。2004年11月，原告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对“北京旅游网”网站名称进行了备案登记。被告三七二一

公司提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所使用的“北京旅游网”网络实

名与原告所拥有的网站名称“北京旅游网”相同，被告三七

二一公司提供的“北京旅游网”网络实名是另外一家从事旅

游行业个人网站的电子名片，网站名称也叫“北京旅游网”

。原告多次就上述事件及所造成的影响到被告三七二一公司

处投诉，三七二一公司始终不予合作。原告每年在“北京旅

游网”的投入约100余万元人民币，被告三七二一公司提供的

网络实名服务已经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很多客户针对被告三

七二一公司提供网络实名名称“北京旅游网”与网站名称“

北京旅游网”之间的名称冲突向原告提出质疑。原告对“北

京旅游网”网站名称具有专有权，原告在2004年 10月前拥有

并使用“北京旅游网”网络实名，但在2004年续费时遭到被

告三七二一公司拒绝，并恶意将网站名称提供给不具备合法

网站资质的他人使用。被告长城国旅未经原告同意，擅自使

用原告的网络实名，在互联网上发布旅游广告信息，其行为

对原告网站名称“北京旅游网”构成侵权。故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2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三七二一公司辩称：首先，网络

实名是由三七二一公司在中国大陆首次向公众提供的新一代

中文搜索直达用户网站、网页的互联网访问技术服务。根据

三七二一公司向网络用户公示的《网络实名注册规范》、《

网络实名服务条款》，网络实名是申请网络实名注册者实现

直达其网站的关键词，是一种在已有的数据库中通过IE地址

进行搜索的入口关键词，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任何权利。网



络实名的申请者在获取了三七二一网站的网络实名服务后，

就意味着接受了三七二一公司《网络实名注册规范》和《网

络实名服务条款》的规则。互联网用户要想使用网络实名搜

索服务功能，须事先安装三七二一公司提供的网络实名软件

，该软件可以自愿安装和卸载。三七二一公司作为网络服务

商提供的只是一种增值服务，法律对此服务没有禁止性规定

，因此，三七二一公司的网络实名服务具有合法性。其次，

网络实名不是网站名称，也不等同于域名，不具有法律意义

上的权利属性。第三，法律对于网络服务商提供服务时的注

意和审查义务目前没有强制性规定，三七二一公司对于列表

实名的申请，无法让注册申请者提供相关的权利证明来予以

审查，只能是对于注册申请者因注册和使用由其“起名”的

网络实名所可能产生的纠纷和解决的程序，公示和告知给安

装了三七二一网络实名服务插件的互联网用户后，也就尽了

注意和审查义务。第四，目前法律法规并未对“网络名称权

”给予明确的法定授权规定。从原告提供的“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红盾网提供的经营性网站登记备案信息资料”所载

内容来看，其只是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为了规范网站经营者的

市场经营行为而采取的一种行政管理方式，并非法律意义上

的授权，原告就此主张其对“北京旅游网”享有法律意义上

的名称权没有事实依据。“北京旅游网”这五个字的组合不

具有法律意义上名称权的显著性，公众仅凭“北京旅游网”

五个字的组合显然难以区分真正的经营主体，原告对于该名

称组合不享有专有权和排他性权利。第五，三七二一公司与

原告虽都取得了ICP证书，具备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市场主体资

格，但原告网站所从事的是旅游信息服务，被告三七二一网



站所从事的是搜索服务，因此，客观上原告与被告三七二一

公司之间不可能形成经营业务或其他关联业务的竞争关系。

综上，原告对于“北京旅游网”不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名称权

，被告三七二一公司所提供的网络实名服务行为与原告所从

事的旅游信息服务行为不能形成竞争业务关系，原告依据我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被告三七二一公司侵犯其所谓网站名

称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长城国旅辩称：第一，原告所主张的“网站名称权”无

任何法律依据。北京市工商局“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所载

的网站名称“北京旅游网” 并未赋予原告享有“北京旅游网

”法律意义上的名称权。原告的企业名称、商标等商业标识

均与“北京旅游网”无任何联系，原告对其不享有任何在先

的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第二，原告对“北京旅游网”不享

有任何民事权益，“北京旅游网”文字不具有特有性，不能

为任何人专有。“北京旅游网”组合为“北京＋旅游＋网”

，即为“地名＋行业名＋结构形式”，不具有一般意义上商

业标识的显著性和区别性，相关公众也不会依据“北京旅游

网”来区分不同的市场主体和商品或服务来源。第三，网络

环境下，真正具有识别功能的是域名，“网站名称”不具有

网络上的识别功能，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无从谈起。第四

，被告长城国旅的网站名称与原告明显不同，不会引起混淆

、误认。即使网络用户通过在地址栏中输入“北京旅游网”

网络实名而进入被告长城国旅的网站，因被告网站首页显著

位置标有网站名称“北京国际旅游网”，与原告的“北京旅

游网”差别明显，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第五，

被告使用“北京旅游网”网络实名具有合法依据。被告通过



与三七二一公司签订《网络实名注册协议》而取得“北京旅

游网”网络实名权。被告亦拥有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颁发的

“北京旅游网。cn”和“北京旅游网。中国”中文域名。综

上，被告长城国旅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